关于重申考勤纪律的通知
各处、室、系、部：
为进一步加强机关作风建设，提高工作效能，学院成立专门工作班子，开展日常考核，以最大限度调动全体教职员工的工作积极性、创造性，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。

一、考核的组织：由党委副书记欧友佳同志、纪委书记邹松建同志、工会主席曾国基同志牵头带队，组织人事处、纪检监察、工会抽调相关人员参加，组成日常考核检查组。
二、考核要求及执行时间：教职工考勤实行两级管理，考勤表要按时登记，要严格请假手续，各单位（部门）要组织教职员工学习重温《关于教职工考勤管理办法》、《关于责任事故认定与处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关于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岗位津贴实施细则》、《岗位考核实施细则》等劳动规章制度。本通知从2009年6月起开始执行。

三、主要考核及检查内容：教职工出勤情况、在岗干什么以及工作秩序和工作作风等情况。
四、日常考核结果的使用：每个月的考勤情况由组织人事处汇总通报，对做得好的个人和单位（部门）予以表扬，对违反劳动纪律的情况，按《岗位津贴实施细则》、《关于教职工考勤管理办法》等规定由组织人事处扣发岗位津贴，严重违纪者按《关于责任事故认定与处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关于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暂行办法》等文件及有关法规交纪委监察部门处理。日常考核占年度考核的比例按《岗位考核实施细则》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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